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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性因子作業環境監測甲級術科測試應檢人參考資料修正對照表 

項目 頁碼 修正草案內容 原內容 

壹、技術士技能

檢定化學性

因子作業環

境監測甲級

術科測試應

檢人須知 

1 

一、應檢人報到時應攜帶術科測試通知單及附有照片足

資證明身分之國民身分證、護照、全民健康保險卡、

駕駛執照、技術士證、符合申請檢定資格之居留證

或入出境許可證之身分證明文件入場。 

 

十二、應檢人報到時應攜帶術科測試通知單、學科准

考證及身分證或身分證明文件。 

 

二、應檢人使用之機具、設備及工具，請參考「本職類

甲級術科測試場地及機具設備評鑑自評表」及「自

備工具表」，自備工具表所列工具應由應檢人自備

外，其餘均由術科測試辦理單位提供。自備工具表

中未列工具，若應檢人基於個人因素認為確有攜帶

之必要，應先徵得各站監評人員同意後，方准攜帶

入場。 

 

二、應檢人使用之機具、設備及工具，請參考「場地

設備表」及「使用工具參考表」。使用工具參考

表所列應由應檢人員自備項目外，其餘均由承辦

單位提供。表中未列工具若認為確有攜帶之必

要，得先徵得該站監評人員之允許方准攜帶入

場。 

三、術科測試使用之材料與設備，請於測試試題發給應

檢人後，由應檢人自行選定、核對並檢查，如有短

缺或不堪使用者，應檢人應於 10 分鐘內提出更換

或補充之需求，逾時概不受理。 

 

四、檢定使用之材料請於檢定題目發給後由應檢人自

行選定、核對並檢查，如有短缺或不堪使用者，

應於十分鐘內提出更換或補充之求，逾時概不受

理。 

四、術科測試時間第一、二站合併計 1.5 小時，第三站

為 1.5 小時，共計 3 小時。 

 

六、術科檢定時間第一、二站合併計 1.5 小時，第三

站為 1.5 小時，共計 3 小時。 

五、評審標準說明：各站評審標準依「技術士技能檢定

化學性因子作業環境監測甲級術科測試評審表」之

三、評審標準說明： 

檢定評審範圍依化學性因子作業環境監測甲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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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頁碼 修正草案內容 原內容 

項目評審重點配分，三站總分合計達 60 分（含）

以上者為及格。但第一、二站得分未達該二站總分

50%，或第三站得分未達該站總分 50%者，視為不

及格。 

 

技術士技能檢定評審表規範所定。 

十、三站總分達六十分（含）以上者為及格，惟第一、

二站得分未達該二站總分之百分之五十以上，或

第三站得分未達該站總分百分之五十者，均為不

及格。 

六、每位應檢人均應接受高、低流量採樣技能檢定，試

題依高、低流量採樣屬性搭配。 

 

五、本職類術科測試試題，係依檢定規範命製。測驗

共分三站，第一、二站合併舉行。每位應檢人員

均應接受高、低流量採樣技能檢定，試題依高、

低流量採樣屬性搭配。試題抽題方式如下：應檢

人員應自第一、二站或第三站抽出高、低流量採

樣屬性籤，再依高、低流量採樣屬性，自題組中

抽一組檢定，即第一、二站抽高流量採樣試題籤

者，則第三站應抽低流量試題籤進行檢定，反之

亦然。 

 

七、試題抽題方式如下： 

(一)變數表：第一、二站試題包含變數 A 及第三站

試題包含變數 A、B、C。由術科測試

編號最小號之應檢人代表於應檢人休

息區抽當場次變數表，如有遲到或缺

考情形，則依據術科測試編號由小至

大遞補抽籤代表人。 

(二)試題：應檢人於報到時抽出測試高（H）低（L）

流量籤，分組進入第一、二站（合併測

試）與第三站時依序抽出試題。 

 

八、應檢人於術科測試進行中，不得使用非術科測試辦

理單位提供外之資料或與其他應檢人交談，違反此

項規定者，監評人員得視情節給予扣分或評列不及

格之處理。 

 

七、應檢人員於檢定測驗進行中得查閱測驗場地所提

供之技術資料，但不得與其他應檢人員交談，違

反此項規定者，監評人員得視情節給予扣分或評

列不及格之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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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頁碼 修正草案內容 原內容 

九、應檢人造成儀器掉落地面者扣 10 分；儀器損毀者

扣 15 分。 

 

九、應檢人員造成儀器損毀者扣十五分。 

十、應檢人應於報到時間內完成報到手續，並依測試時

間準時入場應檢，當場次測試時間開始後逾 15 分

鐘尚未進場者，不准進場應檢，並以缺考論。換站

時，應依排定時間準時進場，逾時不准進場應檢。 

 

無 

十一、應檢人不遵守試場規則或犯嚴重錯誤將危及機具

設備、人員安全者，監評人員得令即時停檢並令

其離開測試場所，該站不給分。 

 

十三、應檢人員不遵守試場規則或犯嚴重錯誤將危及

機具設備、人員安全者，監評人員得令即時停

檢並令離開檢定場所，該站不給分。 

 

十二、本須知如有未盡事宜，依「技術士技能檢定作業

及試場規則」等相關規定辦理。 

 

十四、本須知如有未盡事項，必要時得於監場中補充

規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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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技術士技能

檢定化學性

因子作業環

境監測甲級

術科測試應

檢人自備工

具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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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技術士技能

檢定化學性

因子作業環

境監測甲級

術科測試評

審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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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技術士技能

檢定化學性

因子作業環

境監測甲級

術科測試評

審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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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技術士技能

檢定化學性

因子作業環

境監測甲級

術科測試評

審總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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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技術士技能

檢定化學性

因子作業環

境監測甲級

術科測試試

題 

6~ 

92 

（本次開始公告試題，新增項目如下，詳見應檢人參考

資料內容。） 

第一、二站（合併測試）：低（L）流量採樣屬性 

第一、二站（合併測試）：高（H）流量採樣屬性 

第三站：低（L）流量採樣屬性 

第三站：高（H）流量採樣屬性 

採樣設備流率校準紀錄表及採樣規劃、樣本運送及監

測結果評估表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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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技術士技能

檢定化學性

因子作業環

境監測甲級

術科測試時

間配當表 

 

93 

 

 

 


